
关于开展 2024 年上半年

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

教务部[2024]34 号

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管理，推动项目按计划

如期完成，提升项目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，按照《山西大同大学

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文件要求，现对我校已到期和

申请延期的教学改革创新项目（以下简称教改项目）进行结题验

收。

一、结项范围

1. 申请延期的2021年校级教改项目及2021年省级教改一般

项目

2. 2022 年校级教改项目及 2022 年省级教改一般项目

二、结项要求

教改项目已完成的最终成果与申报书的预期目标基本一致，

即具备结项条件，由项目负责人提交结项材料。

三、结项材料

1. 校级教改项目需提交材料：《山西大同大学教学改革项目

教 务 部



结题报告》（见附件 1）、《项目研究报告》（格式自拟）及结

项支撑材料（包含论文、著作、专利、产品等），升级为省级教

改项目的按照要求 2 提交材料；

2. 升级为省级教改项目的需提交材料：《山西省高等学校教

学改革项目结题报告》（见附件 2）、《项目研究报告》（格式

自拟）及结项支撑材料（包含论文、著作、专利、产品等）；

3. 以上材料由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审查并签署意见后，报送

纸质版材料三份至教务部 1030 室，同版本电子版（pdf 格式）发

送至 dtdxjwc1030@163.com。电子版材料以“项目编号+项目名称”

命名。

四、受理时间

2024 年 5 月 30 日-6 月 7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康老师 侯老师

附件：1.山西大同大学教学改革项目结题报告

2.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结题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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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5 月 27 日


